
國立嘉義大學教職員工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修正草案） 

 

 

 

 

 

 

」？ 

 

 

  

                             

                                        

                                      

 

 

 

 

 

 

 

 

  

 

結案 

書面通知申訴人、被申訴人及通報案件當事人 

申訴委員會委員 

(11-15 位)：由副校

長（兼召集人）、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環

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

心中心主任、人事室

主任、教師申評會教

師代表、行政人員申

評會行政人員代表及

技工工友申評會技工

工友代表、法律專

家、相關領域學者 

專家若干名組成。 

協處建議： 

1.申訴人或通報案件

當事人協處情形： 

(1)醫療協助 

(2)心理諮商 

(3)同儕輔導 

(4)調整職務 

(5)休假 

(6)法律協助 

(7)其他 

2.被申訴人或通報

案件當事人處置

情形： 

（1）送警法辦 

（2）調整職務 

3.提供申訴人、被

申訴人或通報案

件當事人司法或

法律協助 

協處結果提交申訴委

員會審議，並陳報校

長核定 

專案處理小組應主動瞭
解調查釐清案情，進行
審理並撰寫調查報告，
提交申訴委員會審議，

並陳報校長核定 

教職員工知悉或遭遇職場暴力事件(含疑似暴力行

為)後 30 日內填具申訴（通報）表送人事室 

人事室接獲申訴或通報依行政程序於 10 日內

專案簽請申訴委員會召集人推薦委員名單，由

校長指定委員 3 至 5名組成專案處理小組 

得完成協處 無法完成協處且 
經決定申訴受理者 

申訴委員會認定

被申訴人有違失

情事者，得作成

處置建議，按案

件樣態及人員類

別分別提送相關

會議審理或權責

單位為後續處置 

備註： 
本作業流程所稱申訴人係指「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疑似遭受身體或精神之不法侵害者」；
所稱被申訴人係指「疑似具有不法侵害行為，造成他人身體或精神之傷害者」。於處理通
報案件時，則指通報案件之當事人。 

由專案處理小組
「進行協處」及
「決定是否受理申
訴案件」 


